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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科研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龚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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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行学分制，有利于促进教育教学制度创新，更好地推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学分制实施工作，特制定

本指南。





Q/XAZJ 204.1—2023

1

学分制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分制的实施原则、实施内容、实施措施、实施监督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实施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学分制

以选课为核心，以地位为辅助，通过绩点和学分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综合教学管理制度。

3.2

实施

参照相关标准指南完成工程的过程。

4 实施原则

4.1 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体现职业教育特色和符合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的教育原则。

4.2 总体符合学分制的规范要求和结合学校现状与学生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

4.3 实施条件基本具备和逐步到位的可行性原则。

4.4 学校各子系统统筹一致的系统性原则。

5 实施内容

5.1 选专业

允许新生在入学注册前，在同培养层次的非同一专业群的专业之间申请换专业。

5.2 选课

5.2.1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和水平的课程组，按学期学习。

5.2.2 同一专业群中的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按学期学习该专业的专业课程组课程。

5.2.3 学生在第五学期根据自己选择的具体工作或职业需要，自主选择一组限选的专门化领域课程组

学习。

5.2.4 在第一至第六学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和需要，选修任意选修课程进行学

习。



Q/XAZJ 204.1—2023

5.2.5 学业作品，学生可以从第二学年开始，在任何时间段完成。

5.2.6 岗位实习，除第六学期统一组织外，学生经过批准可提前单独进行岗位实习。

5.3 补考、重修与免修

5.3.1 学生课程考核不合格时（任意选修课程除外），允许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还不合格的，将予

以重修。符合规定条件的也可以通过学习成果认定与学分置换，取得课程的学分。

5.3.2 学生可以申请免修考核或认定，达到规定标准的准予免修该课程，或通过学分置换免修相应

的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5.4 学习成果认定

学生可根据学校规定，提出认定申请，符合学习成果认定要求的可以获得相应学分。

5.5 学习方式与学习行为自主选择

学生可根据自身特点和学习情况，自主灵活地选择学习方式和学习行为。

5.6 综合评价

实行以平均绩点为主的学生学习成效的综合评价制度。

5.7 修习学分不足警示

5.7.1 对于每个学期由于课程考核不通过，而获得的学分低于应该拿到的学分 50%的学生，要在新学

期开学之初，一是通知到班主任，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必要时可以进行适当的干预。二是要

以校方的名义书面通知到学生本人，予以警示。

5.7.2 尤其在第五学期初和第六学期初，警示学生获得毕业资格业所缺学分与种类，尽量避免学生

在正常毕业季达不到毕业资格要求。

5.8 准弹性学制

5.8.1 逐步取消学习年限限制，让少部分特别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提前毕业。

5.8.2 允许学生保留学籍休学，先去工作创业、到社会机构参加培训、出国学习，再回来完成学业。

5.8.3 对修习达不到毕业学分标准的，允许继续在校注册缴费，继续学习，时间最长以 1年为限。

或者选择离校，今后通过重修或补考，换发毕业证书。

5.9 学业指导

各教学单位组织宣讲，并组织全体教师对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咨询和指导工作。

5.10 按学分收费制度

按照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在条件成熟时，制订按照学分收费的方案，学校和学生依法、合

规承担办学成本和学习成本，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效率。

6 实施措施

6.1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行学分制。

6.2 建立与实行学分制相适应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6.2.1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强化职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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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调整文化基础课程教学目标，实施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

6.3 改进和加强教学安排和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逐步建立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和监控体系。

6.4 扩大学校在学籍管理和教学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建立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和教学管理制度。

6.5 进一步加强对学分制的研究、推广和宣传。

7 实施监督

7.1 加强对学分制工作的管理和指导，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作，切实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7.2 组织经验交流活动，加强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

7.3 充分发挥学分制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中的作用。

7.4 注意研究和正确处理实行学分制给学校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学分制工作。

7.5 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做好师资和管理人员培训，建立健全监督保障机制。

7.6 加强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开发和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确保学分制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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